广安市财政局  广安市农业农村局

关于预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
各县市区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，广安经开区财政金融局、生态环保和乡村振兴局：

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，按照《广安市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广市财农﹝2021﹞936号），采取定额补助和因素法分配相结合方式，现预下达你地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如数（详见附件），请按照附表列明的资金支持方向，结合市级衔接资金管理使用要求，规划实施项目。请列入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30599-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”。

请严格按照《广安市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(广市财农﹝2021﹞936号)有关规定，管好用好衔接补助资金，加快资金安排、项目建设和资金支出进度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2025年市级衔接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分配表

      广安市财政局          广安市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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